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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林长盛 董事 工作原因不能出席 朱勇军

杨昊 董事 工作原因不能出席 张继烨

１．３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１．４

公司负责人朱勇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蔡建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蔡建文声

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国中水务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８７

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刘玉萍

联系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大街

３３

号国中商业大厦

１０

层

电话

０１０－５１６９５６０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５９５３７８

电子信箱

ｌｉｕｙｕｐ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ｃｈｉｎａ－ｂｊ．ｃｏｍ

§３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

２００９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总收入

３０，５３１．６５ ２２，５７４．３７ １５，２５０．２８ ３５．２５ １３，５６１．１２ ８，４６２．１９

营业利润

５，６００．３３ ５，０７８．１９ ２，０３６．４４ １０．２８ １，２７５．４８ ８．７１

利润总额

７，８７４．３１ ９，２４５．５４ ５，３０９．３８ －１４．８３ ４，０５６．２２ ２，７８９．３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６，５８１．０２ ７，５４９．２５ ４，２５２．５０ －１２．８３ ３，３９５．７３ ２，３８４．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３，４７９．５２ ３，５１２．１８ ３，５１２．１８ －０．９３ １，７０４．４８ １，７０４．４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９，５３３．２２ ２２，４３１．６２ １２，２０５．０５ －５７．５０ １７，８４５．９４ １２，１５７．７８

主要会计数据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

２００９

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资产总额

１８５，５４９．８３ １５３，３９３．９０ ８７，９７８．４５ ２０．９６ ９６，８２３．７３ ５２，９４１．９１

负债总额

６５，３６４．２５ ８５，５３３．８９ ５２，５６６．４０ －２３．５８ ３７，６６９．２５ ２３，４８４．５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１０７，７９７．６２ ５８，２８２．５６ ２９，４１９．２０ ８４．９６ ５０，７３３．３１ ２５，１６６．７０

总股本

（

万股

） ４２，７２２．５０ ３２，７２２．５０ ３２，７２２．５０ ３０．５６ ３２，７２２．５０ ３２，７２２．５０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

２００９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５７１ ０．２３０７ ０．１３００ －３１．９０ ０．１０３８ ０．０７２９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５７１ ０．２３０７ ０．１３００ －３１．９０ ０．１０３８ ０．０７２９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５４０ ０．２３０７ ０．１３００ －３３．２４ ０．１０３８ ０．０７２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３１ ０．１０７３ ０．１０７３ －２２．５５ ０．０５２１ ０．０５２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６．６８ １８．２２ １５．５８

减少

１１．５４

个百分点

８．２２ ９．９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２．７６ ２７．９２ １２．８７

减少

２５．１６

个百分点

１０．８２ ７．１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２２７６ ０．６８５５ ０．３７３０ －６６．８０ ０．５４５４ ０．３７１５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

２００９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５２３２ １．７８１１ ０．８９９１ ４１．６６ １．５５０４ ０．７６９１

资产负债率

（％） ３５．２３ ５５．７６ ５９．７５

减少

２０．５３

个百分点

３８．９０ ４４．３６

３．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１

年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２０１０

年金额

２００９

年金额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

益

－７６，９３６．１５ －１，５２６，５７４．５８

－１，５２６，

５７４．５８

３１３，３５０．３０ ３１３，３５０．３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

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

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

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１，３１１，

１０５．４９

不包括本期东

营国中水务有

限公司依据特

许经营协议关

于水费差额财

政补贴

１６５．９８

万元

（

按实际

水 量 进 行 核

算

）

１５，９９０，１４９．４３

１５，９９０，

１４９．４３

８，７２５，３４０．５８

８，７２５，

３４０．５８

债务重组损益

３，０５８．８９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

并产生的子公司期

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６，４６２，

５７０．９３

３６，３２６，５９７．６２ １２，３００，０３３．０１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

业务相关的有效套

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

易性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

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８，２４９．０５ －８，２４９．０５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

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１５７，１７９．６７ １５，９１１．００ １５，９１１．００ ４９，１４４．５９ ４９，１４４．５９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

损益定义的损益项

目

６，４０４，

２０８．７７

本公司本年度

转让子公司西

安航空科技产

业园供排水有

限公司股权转

让收益及子公

司北京中科国

益环保工程有

限公司对天津

炼达中科环保

技术有限公司

的投资收益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

额

－１，２１１，

３１８．２３

－６，８４０，０８４．２２

－３，４８１，

００１．５１

－２，１９７，７６８．７５ －８，７４２．８７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７２０，

５３４．２１

－３，５８７，０５６．３６

－３，５８７，

０５６．３６

－２，２７７，５４２．６４

－２，２７７，

５４２．６４

合计

３１，０１４，

９７５．８２

４０，３７０，６９３．８４

７，４０３，

１７８．９３

１６，９１２，５５７．０９

６，８０１，

５４９．９６

§４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４．１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２０１１

年末股东总数

２３，７８０

户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个月末股东总数

３８，２９１

户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国中

（

天津

）

水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５３．７７ ２２９，７２５，０００ ２２９，７２５，０００

质押

２２９，７２５，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新华优选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未知

３．２５ １３，８６７，９８９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未知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０４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８１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未知

深圳市本是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６９ １１，５００，０００ １１，５００，０００ １１，５００，０００

天津证大金牛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６９ １１，５００，０００ １１，５００，０００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新华优选分红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４６ ６，２３８，２９９ ６，１００，０００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新华钻石品质企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４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

未知

浙江商裕开盛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２９ ５，５００，０００ ５，５００，０００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新华泛资源优势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１．１７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

未知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新华优选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６７，９８９

人民币普通股

秦梅

１，４３２，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琰俊

９３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齐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８７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章晓晓

８４２，８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严新忠

７３５，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南方策略优化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０９，０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仲昱

５９３，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５３９，０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吴姮

５１０，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为流通股股东

，

未知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

未知这十

家流通股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

４．２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５ 董事会报告

５．１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一）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１．

总体情况

２０１１

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面对国内经济运行出现的

新问题，党中央、国务院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

健的货币政策，国民经济稳中有进。 在国民经济良好发展的大环境下，公司主营业务稳步发展，治理水平

不断提升。

随着国际国内节能环保要求的日益提高、市政公用的继续开放、低碳经济概念等相关产业政策的提

出和完善，水务企业在行业政策、税收优惠、投融资的政策环境方面优势凸显。预计“十二五”期间，城市水

务领域的投资将达到

１

万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牢牢把握国家推动实施《“十二五”规划纲要》的契机，加大

投资力度，扩大公司规模，提高企业竞争力，实现营业利润

５６

，

００３

，

２６３．０６

元、净利润

６９

，

７８５

，

０８９．２１

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５

，

８１０

，

１６３．８８

元。

２．

经营情况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旗下

８

个污水处理厂、

３

个供水厂及

１

个工程公司的总体运营状况良好，有效的完成污

染减排和供水任务。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公司完成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募集资金

７５

，

０００

万元，收购国中（秦皇岛）污水处理有

限公司、国水（昌黎）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国水（马鞍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

司、太原豪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涿州中科国益水务有限公司、北京中科国益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权，增

资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涿州中科国益水务有限公司，并进一步投资太原豪峰污水处理有限公

司。 目前，公司日处理污水量达到近百万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公司与湘潭九华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合资协议，共同出资设立湘潭国中水务有限

公司，投资经营规模为

３０

万吨

／

日的湘潭九华示范区自来水厂项目，进一步扩展中部市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公司与北京中科天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意向书，收购北京中科国益环

保工程有限公司

５％

股权。 收购完成后使公司持有北京中科国益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达

９０％

，进一步增

强了对优势资产的控制能力。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公司与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政府签署特许经营协议， 出资设立东营国中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在山东河口蓝色经济开发区内，投资建设并运营

４

万吨

／

日污水处理项目。 该项目的完成有利于公司扩

大规模，提高行业竞争力。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公司与西安阎良航城水务有限公司签订转让协议，转让控股子公司西安航空科技产业

园供排水有限公司

９９％

股权。 鉴于该公司对政府补贴的依赖，以及单纯的水费收入不足以支撑该公司的

基本收益，董事会决定以人民币

１２

，

８３１

万元的交易价格出售该资产。此项资产出售，为公司带来了良好的

收益，同时为公司集中资源开发优势项目提供了资金保障，有利于公司整体盈利能力的提升。

分部主营业务业绩综述

单位：万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毛利率

自来水分部

７

，

９１７．３８ ４

，

９４０．２５ ２

，

９７７．１４ ３７．６０％

污水分部

１３

，

９０１．８３ ７

，

２１３．５０ ６

，

６８８．３３ ４８．１１％

工程分部

７

，

６７０．２２ ３

，

８８１．３０ ３

，

７８８．９２ ４９．４０％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的经营情况及业绩（合并抵消前）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净资产 总资产 净利润

１

国水

（

昌黎

）

污水处理有限公

司

污水处理

４１００ ４，４６０．６１ １２，４７９．３３ ４１９．７０

２

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

司

污水处理

１５４００ １８，６３１．０６ ２８，５０４．００ １８２１．００

３

国水

（

马鞍山

）

污水处理有限

公司

污水处理

５，２６５．５２１５ ５，７００．８５ ８，９１９．６６ ３６０．１１

４

青海雄越环保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污水处理

２０９０ ３，３９４．３２ ５，７６５．５２ ４２．００

５

国中

（

秦皇岛

）

污水处理有限

公司

污水处理

４０９

万

美元

７，２２９．９０ １３，１１３．３０ ６０３．１０

６

太原豪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

９０９３ ９，８７０．６６ ３１，９１５．６５ ２３１．２３

７

涿州中科国益水务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

５８００ ６，０９７．４４ １８，０２１．８３ ３１７．００

８

东营国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

６９００ ６，８９３．７８ ６，９３３．７８ －６．２２

９

东营国中水务有限公司 自来水供应

１１０００ １１，８９０．３５ ２８，３９８．９６ １９４．２６

１０

汉中市国中自来水有限公司 自来水供应

６０００ ９，１３９．８９ １３，０５１．５４ ８４７．９１

１１

西安航空科技产业园供排水

有限公司

自来水供应

－ － － ２０．６６

１２

湘潭国中水务有限公司 自来水供应

１５０００ １４，９９３．７４ １５，０２４．０２ －６．２６

１３

北京中科国益环保工程有限

公司

水务工程

１０００ ３１８６．７８ ７２１７．０９ ７７８．９７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公司出售了子公司西安航空科技产业园供排水有限公司

９９％

的股权。 本次转让完

成后，公司不再持有西安航空科技产业园供排水有限公司的任何股权。

３．

公司治理情况

水务行业属于朝阳产业，资本、技术、产品的生命周期长，良好的公司治理是保证公司长远发展的基

石。

公司董事会在报告期内，严格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范运作，并依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本

着对股东负责的正确态度，认真履行职责，完成了公司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了黑龙江证监局对本公司的全面检查及现场工作指导，公司已对存在的问题进

行了认真整改。 此次整改，进一步强化了公司规范化运作的意识。

４．

主要风险及影响

（

１

）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风险

公司所属的水务行业属于市政公用行业，对经济波动的敏感性相对较低。 公司主要提供污水处理和

自来水净化等服务，服务对象主要为企业用户和居民用户，企业用户用水量与经济周期呈正相关，宏观经

济的周期性波动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一定的影响，居民用户的用水量则表现出较低的敏感性。 随着

公司的业务规模和服务地区的加大，公司的供水总量将呈稳步上升趋势，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周期

给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公司所处的水务行业是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特别要求大力发展的行业。在

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正确指引下，公司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平台。

（

２

）水行业竞争的风险

公司的污水处理和自来水净化业务在国内市场上面临着来自于其他企业的竞争。地方性水务企业拥

有更好的当地政府关系和支持；大型国企拥有更好的银行间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

取资金和更多的渠道获取新的项目；著名外资水务企业则有更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制度。 这些竞争可能

会给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不利的影响。面对竞争，公司秉持成为“水务行业系统服务提供商”的目标，因势

而动。 公司将建立科学规范的管理体制，将投资、建设、运营和技术融为一体，谋求健康、快速和可持续发

展。同时，公司将坚持投资与收购并举，积极扩张市政水务的业务规模，借助集团内部的协同效应，以更加

积极的心态参与到竞争中去。 力争打造我国水务行业资产最优，竞争力最强的大型专业化水务公司。

（

３

） 成本上升的风险

随着国家相关政策对水处理标准的提升， 公司将面临更加严格的监管以及水处理难度加大等考验。

这些原因造成了水处理成本的增加，压缩了公司的利润空间，给公司的业绩带来了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

下，公司调整生产和采购模式，采取集中采购的方式，力争实现规模效益，同时公司成立了专业的项目管

理部和技术支持部，进一步提高集团对各项目公司的支持力度，从而降低了运营成本。

５．

公司对未来的展望

（

１

） 运营方面，依靠各种融资渠道加强资金保障，通过投资、收购继续扩大市政水务的业务规模；进

一步加大对中科国益的资金投入和支持力度，大力发展工业水务服务的外包业务；积极寻找在环保领域

细分市场拥有高科技、高附加值的技术和项目，初步实现“资产

＋

技术

＋

增值服务”业务模式的战略构想，扩

大公司资产规模、提高营业收入，利润水平和收益，夯实公司的基本面，进一步做大做强。把国中水务建设

成为中国领先的、享有世界声誉的环保水务服务商。

（

２

）企业管理方面，建立更加公平高效的管理机制。

２０１２

年企业将建立公平、效率、有激励性的管理制度。

（

３

）持续不断的进行核心技术创新，推广使用节能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进一步提高公司

的营业利润和资产回报率给股东更大的回报。

（

４

）积极探索适合企业发展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切实落实内部控制管理，并按照实际情况的变化及

时调整，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夯实基础。

（

５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深刻研究和认识企业文化新的价值诉求，弘扬爱岗、敬业、艰苦奋斗的工作精神。

６．

盈利能力综述

２０１１

年，公司继续秉承“启动心智，关爱环保———共创清新未来”的经营理念，不断强化内部管理，积

极开拓创新，力争成为国内水务行业最具竞争力的企业之一，实现了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

公司盈利能力综述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变动额 变动率 变动主要原因

（

调整前

）

总资产

１８５

，

５４９．８３ ８７

，

９７８．４５ ９７

，

５７１．３８ １１０．９０％ ２０１１

年

，

公司成功定向增发

，

使得公司总资产大幅增长

。

总负债

６５

，

３６４．２５ ５２

，

５６６．４０ １２

，

７９７．８５ ２４．３５％ ２０１１

年

，

公司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有所增加

。

股东权益

１２０

，

１８５．５８ ３５

，

４１２．０５ ８４

，

７７３．５３ ２３９．３９％

２０１１

年

，

公司成功定向增发

，

使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大幅增加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

１０７

，

７９７．６２ ２９

，

４１９．２０ ７８

，

３７８．４２ ２６６．４２％

营业利润

５

，

６００．３３ ２

，

０３６．４４ ３

，

５６３．８９ １７５．０１％

水价调整

、

公司管理能力的提高以及并入报表子公司数量的增加使得公司盈利能力大幅提高

。

净利润

６

，

９７８．５１ ４

，

６３５．９５ ２

，

３４２．５６ ５０．５３％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６

，

５８１．０２ ４

，

２５２．５０ ２

，

３２８．５２ ５４．７６％

７．

营运能力综述

２０１１

年，公司设计最大自来水日供水量达到

３６

万吨，较

２０１０

年（设计日供水量

２３

万吨）增长

５６．５２％

，主

要原因是新增加了东营和湘潭自来水项目。

２０１１

年， 公司设计最大污水日处理量达到

５７．７５

万吨， 较

２０１０

年 （设计日处理量

３４．２５

万吨） 增长

６８．６１％

，主要原因是新增加了达旗、太原、东营河口等项目公司，公司产能大幅提高。

公司生产能力

、

服务能力简介

序号 公司名称 简称

生产能力

服务能力

服务面积 服务人口

（

万吨

／

日

） （

平方公里

） （

万人

）

自来水公司

１

汉中市国中自来水有限公司 汉中

１１ ２５ ２５

２

东营国中水务有限公司 东营

１５ ６２．５ １０

３

湘潭国中水务有限公司 湘潭

１０ ３０ ２５

小计

３６ １１７．５ ６０

污水处理厂

１

国中

（

秦皇岛

）

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秦皇岛

１２ ３６ ３０

２

国水

（

马鞍山

）

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马鞍山

６ ８．５５ １８

３

国水

（

昌黎

）

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昌黎

４ １５ １５

４

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 达旗

３．５ ５０

５

青海雄越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

４．２５ １３．３１ ２９．４

６

涿州中科国益水务有限公司 涿州

８ ２５

７

太原豪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太原

１６ ４４．５８ ５６

８

东营国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东营河口

４ ２２．４ ５

小计

５７．７５ １８９．８４ １７８．４

合计

９３．７５ ３０７．３４ ２３８．４

５．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

供排水

７，９１７．３８ ４，９４０．２５ ３７．６０ ３６．００ ２１．５０

增加

７．４５

个

百分点

污水处理

１３，９０１．８３ ７，２１３．５０ ４８．１１ ７０．６３ ９０．５３

减少

５．４２

个

百分点

工程 技 术 咨

询服务

４，６８７．６９ １，８８４．１５ ５９．８１ －１９．１３ －１８．３４

减少

０．３９

个

百分点

设备销售

２，９８２．５３ １，９９７．１５ ３３．０４ ４８０．３０ ５１１．８４

减少

３．４５

个

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

供排水

７，９１７．３８ ４，９４０．２５ ３７．６０ ３６．００ ２１．５０

增加

７．４５

个

百分点

污水处理

１３，９０１．８３ ７，２１３．５０ ４８．１１ ７０．６３ ９０．５３

减少

５．４２

个

百分点

工程 技 术 咨

询服务

３，４３５．１０ ８０５．０８ ７６．５６ ３８．６８ １，２８４．３６

减少

２１．０９

个

百分点

设备销售

２，９８２．５３ １，９９７．１５ ３３．０４ ４８０．３０ ５１１．８４

减少

３．４５

个

百分点

工程总包

１，２１７．０９ １，０２０．９２ １６．１２ －６０．９５ －５３．２５

减少

１３．８１

个

百分点

运营服务

３５．５０ ５８．１５ －６３．７９ －８２．５５ －１０．８８

减少

１３１．７２

个百分点

§６ 财务报告

６．１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６．２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６．３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以总价人民币

６８５５

万元收购国中（秦皇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以总

价人民币

２４６０

万元收购国水（昌黎）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以总价人民币

５９３０

万元收购国水（马鞍

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以总价人民币

６５６０

万元收购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之前陆续办理完营业执照变更登记。同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以总价人民币

７６４８

万元收购太原

豪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办理完工商营业执照等工商变更。 本期将国中

（秦皇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国水（昌黎）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国水（马鞍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和鄂尔多

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太原豪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纳入本公司的合并范围。

①

、五个子公司的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国水（昌黎）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１３０３００４００００２１５７

法人代表姓名：朱勇军

注册资本：

４１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４１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建设、经营并维护污水厂处理及配套主干管网；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

名称：国水（马鞍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３４０５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９８３

法人代表姓名：朱勇军

注册资本：

５２６５．５２１５

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２６５．５２１５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建设、改造并经营、维护污水处理厂及相关环境保护工程，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

名称：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１５２７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３８０

（

１－１

）

法人代表姓名：朱勇军

注册资本：

１５４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５４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设计、建设、经营和维护污水处理厂及城市集污管网等相关环境保护工程，并提供相关设

备开发、生产和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生产、销售再生水（仅供工业用水）。

名称：太原豪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１４０１００４００００２３１７

法人代表姓名：王彦国

注册资本：

９０９３

万元

实收资本：

９０９３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污水处理及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经营；污水处理设施的咨询、科研、设计、施工及设备安

装。

名称：国中（秦皇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１３０３００４００００１８４７

法人代表姓名：朱勇军

注册资本：

４０９

万美元

实收资本：

４０９

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建设、经营并维护污水处理厂等环境保护工程；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

②

、国中（秦皇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国水（昌黎）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国水（马鞍山）污水处理有限公

司和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购买日的确定依据

Ａ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

日， 本公司分别签订了以总价

６５６０

万元人民币受让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以总价

２４６０

万元人民币受让国水（昌黎）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以总价

６８５５

万元人民

币受让国中（秦皇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以总价

５９３０

万元人民币受让国水（马鞍山）污水处理有

限公司的

１００％

的股权，以总价

７６４８

万元人民币受让太原豪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８０％

的股权。

Ｂ

、上述收购国中（秦皇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国水（昌黎）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国水（马鞍山）污水处

理有限公司和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太原豪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事项已经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通过。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１００％

股权的子公司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已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法人股东变更为本公司，并取得鄂尔多斯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１００％

股权的国水（昌黎）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国水

（马鞍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及

７５％

股权的国中（秦皇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三家子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并分别取得昌黎县、马鞍山市、秦皇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收购

８０％

股权的太原豪峰污

水处理有限公司，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太原豪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太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Ｃ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本公司分别支付了国中（秦皇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国水（昌黎）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国水（马鞍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和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全部收购价款。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本公司支付

了太原豪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全部收购价款。 上述五家公司相关财产交接手续已办理完毕。

Ｄ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末本公司已实际控制了上述国中（秦皇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国水（昌黎）污水处理有

限公司、国水（马鞍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和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的财务和经营活动。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末已实际控制了太原豪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据此，将国中（秦皇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国水（昌黎）污水

处理有限公司、国水（马鞍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和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的购买日确定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将太原豪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购买日确定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７

证券简称：国中水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１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暨

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和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

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５

人。未出席董事林长盛委托董事长朱勇军代为行使表决权，未出席董事杨昊委

托董事张继烨代为行使表决权。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研究，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该议案已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该议案已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及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该议案已审议通过。

根据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合并利润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净利润

６５

，

８１０

，

１６３．８８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５９４

，

６０１

，

７３４．８２

元，本次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５２８

，

７９１

，

５７０．９４

元。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无利润分配，也

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未分配利润余额

－５２８

，

７９１

，

５７０．９４

元结转下一年度。

四、审议通过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该议案已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２

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该议案已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该议案已审议通过。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任期届满，为保证董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进行换届选举。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

８

名董

事组成，其中

３

名为独立董事。经公司股东推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提名朱勇军、张继烨、

林长盛、刘坤林、周建和、周春生、黄鹰、范福珍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周春生、黄鹰、范福

珍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后附：

附件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附件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附件三、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该议案已审议通过。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公司章程做如下修改：

原公司章程 第五条“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卜奎大街与龙华路交汇处（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

０３

单元

２５

层

０８

号，邮编：

１６１００５

。 ”

第五条修改为 ：“公司住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卜奎大街与龙华路交汇处（新玛特购物休闲

广场）

０３

单元

２５

层

０８

号，邮编：

１６１００５

。 ”

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

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

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运用公司资产所做出的风险投资范围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投资运用资金占公司净资产的比

例不超过

２０％

。

不得为控股股东及本公司持股

５０％

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

对外担保总额不得超过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

５０％

。

对外担保应当取得董事会全体成员

２／３

以上签署同意，或者经股东大会批准；不得直接或间接为资产

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被担保对象提供债务担保。

对外担保必须要求对方提供反担保，且反担保的提供方应当具有实际承担能力。

必须严格按照《上市规则》及本章程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对外担保情况的信息披露义务，必须按规

定向注册会计师如实提供公司全部对外担保事项。

独立董事应在年度报告中，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执行上述规定情况进行专项说明，并发

表独立意见。 ”

第一百一十条修改为：“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提供担保事项、委托理

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

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发生的交易（提供担保、关联交易除外）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由董事会审议：

（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的

１０％

以上，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５０％

的；

（二）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

以上，低于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的；

（三）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１０％

以上，低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净利润的

５０％

的；

（四）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

收入的

１０％

以上，低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５０％

的；

（五）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

的

１０％

以上，低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５０％

的。

董事会对外投资运用资金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不超过

３０％

。

对于不属于本章程第四十一条及法律、 行政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简称 “《上市规

则》”）规定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提供担保事项，由董事会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议提供担保事项时，必

须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２／３

以上董事审议同意。

不得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不得为本公司持股低于

１０％

的其他关联方提供担保，不得为任何非法人

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

对外担保必须要求对方提供反担保，且反担保的提供方应当具有实际承担能力。

必须严格按照《上市规则》及本章程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提供担保事项的信息披露义务，必须按规

定向注册会计师如实提供公司全部提供担保事项。

独立董事应在年度报告中，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执行上述规定情况进行专项说明，并发

表独立意见。 ”

三、原公司章程 第一百二十七条 “经理每届任期

５

年，经理连聘可以连任。 ”

第一百二十七条修改为：“总经理每届任期

３

年，总经理连聘可以连任。 ”

将《公司章程》中的“经理”修改为“总裁”。

八、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该议案已审议通过。

以上八项预案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该议案已审议通过。

十、审议通过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国中（天津）水

务有限公司承诺的专项审核意见》；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该议案已审议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该议案已审议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该议案已审议通过。

董事会决定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具体事宜安排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４

：

００

，会期半天

３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星期三）

５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会议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

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

６

、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大街

３３

号国中商业大厦

１０

层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及利润分配预案。

５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２

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９

、审议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三）本次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

１

）拟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应持股东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或法人代表证明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

托书（见附件）、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在来信或传真上须写明股东姓名、股东帐户、联系地址、邮

编、联系电话，并附身份证及股东帐户复印件，信封上请注明“股东会议”字样。

２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大街

３３

号国中商业大厦

１０

层

邮编：

１００００６

电话：

０１０－５１６９５６０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５９５３７８

联系人：张龙 先生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４

月

１９

日，每日的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３０

—

１７

：

００

。

（四）其他事项

本次

２０１１

年年度时股东大会的会期半天，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自行安排食宿、交通费用。

特此公告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７日

附件一、

董事候选人简历

朱勇军：男，

１９６７

年出生 ，汉族， 北京市人。湖南大学经济管理工程系工业外贸专业毕业，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曾任中国机床总公司项目经理、深圳成恒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森特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香港国中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董事局副主席、国中（天津）水务有限公

司董事长，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继烨：男，

１９６４

年出生，加拿大国籍，清华大学应用数学系毕业、加拿大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Ｏｎｔａｒｉｏ

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北京钢铁设计研究总院助理工程师，加拿大道明银行资产管理公司经理，中

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直接投资、投资银行副总裁，北京朗新科技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国中控股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投资总监，中环保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现任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总裁。

林长盛：男，

１９５ ８

年香港出生， 中国国籍， 香港理工学院（现香港理工大学）获颁发会计专业文凭，

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曾任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罗兵咸会计师事务所高级核数经理、泰国一地

产发展集团

Ｓａｈａｖｉｒｉｙａ Ｃｉｔ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财务董事、 新鸿基国际有限公司企业融资部门之执

行董事兼行政总裁、汇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之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航宇数码科技控股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兼财务总裁、创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现名为中国矿业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财务

总裁、开源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中国管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现任，国中控股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兼行政总裁，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刘坤林：男 ，

１９６３

年出生，山东威海人，首都经贸大学毕业，研究生学历。 曾任空军六航校飞行员，公

安部特警大队历任队员、教员，国务院警卫处参谋，国务院国资委资产管理处处长，北京经顺运输公司总

经理，董事长。

周建和：男，

１９６８

年出生，安徽怀宁人。 北京交通大学运输系交通运输管理工程专业学士，中科院研

究生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ＥＭＢＡ

专业，高级工程师。 曾任铁道部设计院计划

经营处 项目副经理、副部长，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对外经济合作部副总经济师，保华集团香港地铁将军

澳支线项目工程副经理，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驻土耳其代表处主任兼驻地总代表，香港保华集团驻北京

代表处首席代表，中建保华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中建卡塔尔多哈高层写字楼项目执行经理，现任

江苏洋口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独立董事：

周春生：男，

１９６６

年出生，博士学位。 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高层管理者培训与发展

中心主任、金融教授、中国证监会规划发展委员会委员（副局级），并兼任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中国

留美金融学会理事，美国经济学会、美国金融研究会会员，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编委。 著名

经济学家，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香港大学荣誉教授，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深圳证券交易所首届

和第二届上市委员会委员。获北京大学数学系硕士学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金融经济学博士学位，普林

斯顿大学最优博士生荣誉奖学金。 现任，长江商学院常驻教授 ，

ＥＭＢＡ

学术主任，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黄鹰：男，

１９６１

年北京出生，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毕业，学士学位。 律师职业。 曾任中国石油天然

气总公司外事局干部、北京市时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国浩律师集团（北

京）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现任北京市道和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合伙人。 黄鹰先生现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北京朝阳提案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环境与资源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律师协会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民建北京市法制委员会常务

副主任、民建朝阳区副主委等社会职务。 现任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范福珍：男，

１９５９

年北京出生，曾任北京高恒赛蒙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北京一轻住宅开发公司副总

经理、北京市同光实业公司总会计师等职。 现任，中关村兴业（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同时担

任重庆涪陵电力股份公司、北海国发海洋生物股份公司独立董事，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附件二、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周春生、黄鹰、范福珍作为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开

声明，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担任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

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

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

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

人在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计学专业副教

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条适用于以会计专业人士身份被提名为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情形，请具体选择符合何种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

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

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

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

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周春生、黄鹰、范福珍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７日

附件三、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国中（天津）水务有限公司，现提名周春生、黄鹰、范福珍为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

已书面同意出任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

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

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

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

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

家，被提名人在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计学专业

副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条适用于以会计专业人士身份被提名为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情形，请具体选择符合何种资格）。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

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国中（天津）水务有限公司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营业执照

／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委托事项：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

决权。

委托代理人签名： 委托代理人营业执照

／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期限：

注：本表复印有效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７

证券简称：国中水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２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以

电子邮件方式和送达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

实到监事

２

人。未出席监事胡春萍委托监事会主席杨奇观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监事会主席杨奇观先生主

持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认为：

１

、公司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其他有关法规、规定的要求。

２

、公司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真

实地反映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３

、未发现参与年度报告编制的人员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三、审议《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任期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决定进行换届选举。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组成，其中

１

名由职工代表

担任。 经公司股东推荐，监事会提名杨昊、黄耀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不得少于监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经公司职工民主选举，

邢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

附件一、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五、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及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该议案已审议通过。

根据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合并利润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净利润

６５

，

８１０

，

１６３．８８

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５９４

，

６０１

，

７３４．８２

元， 本次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５２８

，

７９１

，

５７０．９４

元。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无利润分配，也不

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未分配利润余额

－５２８

，

７９１

，

５７０．９４

元结转下一年度。

特此公告。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

附件监事简历：

黄耀生：男，

１９６３

年出生，本科学历，曾任香港（巴林）公司任项目经理，香港百孚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国中控股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首创（香港）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现任丽盈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杨昊：男，

１９６３

年出生，曾任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首创爱华市政环境工程公司副总经理。

职工监事：

邢军，男，

１９７８

年生，学士学位，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ＩＢＭ

数据库高级认证工程师、

ＭＣＳＥ

微软认证系统

工程师。历任万丰亚洲（北京）有限公司网络工程师，北京商道科技有限公司客户经理，中国太和旅行社北

京部副经理，现就职于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行政人事部。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７

证券简称：国中水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５３

号文《关于核准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向

７

名特定投资

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７．５

元

／

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７５

，

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２５５０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７２

，

４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０

日，

中准会计师事务就特定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事宜进行了验证， 并出具了

中准验字［

２０１１

］

２００４

号《验资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已按发行方案中的募集资金投向使用完毕，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７２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度

Ａ

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列示如下：

项目公司 资金用途

金额

（

万元

）

国中

（

秦皇岛

）

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收购款

６

，

８５５

国水

（

昌黎

）

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收购款

２

，

４６０

国水

（

马鞍山

）

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收购款

５

，

９３０

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收购款

６

，

５６０

增资

９

，

１００

太原豪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收购款

７

，

６４８

资金投入

１２

，

０００

涿州中科国益水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收购款

４

，

４６５

增资

２

，

２００

北京中科国益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８５％

股权收购款

３

，

４８５

东营国中水务有限公司 偿还国中

（

天津

）

水务有限公司借款

６

，

１００

补充日常营运资金

４

，

７９７

定向增发费用

８５０

合计金额

７２

，

４５０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

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及《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并会同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存放、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履行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行 专户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０

日募集资金到位

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募

集资金余额

平安银行东莞分行营业部

４５１２１００００６０１１ ７２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公司报告期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

况，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见附表）。

２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的情况。

３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４

、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节余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相关信息，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六、保荐人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核

查报告》中的核查结论为：

经核查，平安证券认为：国中水务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制度》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负责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募集资金总额

７２，４５０．００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７２，４５０．００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０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７２，４５０．００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

，

含部分

变更

（

如有

）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１）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２）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３）＝（２）－（１）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

（４）＝（２） ／

（１）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国中

（

秦皇岛

）

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收

购款

６，８５５．００ ６，８５５．００ ６，８５５．００ ６，８５５．００ －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４．１１．０６ ６０３．１０

不适用 否

国水

（

昌黎

）

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收

购款

２，４６０．００ ２，４６０．００ ２ ，４６０．００ ２，４６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４１９．７０

不适用 否

国水

（

马鞍山

）

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收购款

５，９３０．００ ５，９３０．００ ５，９３０．００ ５，９３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７．０８．０１ ３６０．１１

不适用 否

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收

购款

６，５６０．００ ６，５６０．００ ６，５６０．００ ６，５６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０１ １，８２１．００

不适用 否

太原豪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收购款

７，６４８．００ ７，６４８．００ ７，６４８．００ ７，６４８．００ －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８．０１ ２３１．２３

不适用 否

北京中科国益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８５％

股权收

购款

３，４８５．００ ３，４８５．００ ３，４８５．００ ３，４８５．００ －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３．１２．０１ ７７８．９７

不适用 否

涿州中科国益水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收购

款

４，４６５．００ ４，４６５．００ ４，４６５．００ ４，４６５．００ － １００．００％

西厂

：２００８．５

东厂

：

２００８．１２

３１７．００

不适用 否

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增资

９，１００．００ ９，１００．００ ９，１００．００ ９，１０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

不适用 否

涿州中科国益水务有限公司增资

２，２００．００ ２，２００．００ ２，２００．００ ２，２０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

不适用 否

太原豪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资金投入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

不适用 否

偿还大股东借款

６，１００．００ ６，１００．００ ６，１００．００ ６，１０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

不适用 否

定向增发费用

８５０ ８５０ ８５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不适用 否

补充日常营运资金

４，７９７．００ ４，７９７．００ ４，７９７．００ ４，７９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不适用 否

合计

７２，４５０．００ ７２，４５０．００ ７２，４５０．００ ７２，４５０．００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

分具体募投项目

）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

：（１）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７５，０００．００

万元

，

扣除发行费用

２，５５０．００

万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７２，４５０．００

万元

。

（２）

本次定向增发过程中发生各项费用

８５０．００

万元

。

（３）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本公司将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中多于项目所需资金的部分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

共计

４，７９７．００

万元

。


